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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23-045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络电子”或“公司”）为利用专

业投资机构在股权投资领域的资源和优势，从事投资业务，为公司获取长期投资

回报，与深圳市高新投创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创投”）、

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深圳市

高新投顺络法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

称“《合伙协议》”），共同投资深圳市高新投顺络法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的目标规模

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2,550万元。截止公告日，

已缴付公司认缴出资额的100%，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登记备案，并取得了由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情请查阅刊登于2023年1

月18日、2023年3月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关于与

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一、进展情况 

（一）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共同签署《深圳市高新投顺络法本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意就合伙协议达成补

充，主要内容如下： 

1、在合伙协议第四十九条项下增加如下约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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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应当遵循合伙企业利益优先、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得

隐瞒关联关系，不得利用关联关系从事不正当交易和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活动。

本合伙企业涉及关联交易时，定价须公允，具体参照下列原则执行：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

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

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

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 

2、将合伙协议第四十九项下如下约定内容： 

“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必须经投决会在权限范围内（交易金额1000万元以

下）审议表决并经投决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通过方可实施，若超出投决会权限的，

则由合伙人大会审议并经非关联方合伙人一致同意通过方可实施。” 

变更为： 

“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必须经投决会在权限范围内（交易金额1000万元以

下）审议表决并经投决会全体非关联委员一致同意通过方可实施，若超出投决会

权限的，则由合伙人大会审议并经非关联方合伙人一致同意通过方可实施。” 

3、在合伙协议第七十三条项下增加如下约定内容：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中国基金业协会指定的私募基金信息

披露备份平台报送信息，且应当按照中国基金业协会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约定向全

体合伙人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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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可以登录中国基金业协会指定的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平台或通过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备份进行信息查询。” 

（二）近日，合伙企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深圳市高新投顺络法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深圳市高新投创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SB0917 

备案日期：2023年7月7日 

二、备查文件 

1、《深圳市高新投顺络法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之补充协议》； 

2、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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